
基隆市長興國小 113學年度台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

壹、 目標  

一、增進全校師生皆會說流利母語的能力。 

二、培養全校師生會應用母語及俚語的能力。 

三、充分瞭解鄉土語言文化的內涵。  

貳、 實施對象：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。  

參、 實施原則  

一、本校全面施行，每週一次。  

二、採用語言以學區內多數使用之語言閩南語為主，其他語言次之。  

肆、 實施時間：訂於每週四為全校母語日。  

伍、 實施重點  

一、一般時間  

1、母語日當天下課時間、日常生活對話、打招呼、接待訪客等，以母語應對為
原則。  

2、母語日當天廣播盡量以活潑之母語方式呈現。  

3、母語日當天早上播放閩南語俗諺「閩語每週一句」，並發放大張海報張貼於
黑板上。 

4.打掃時間播放母語童謠或俚語。 

5.每學期統計閩南語俗諺認證通過的學生，給予榮譽卡一張以玆獎勵。 

二、上課時間  

1、除專有名詞或專業術語外，應以母語對答為原則。  

2、各領域教學亦可配合主題作數分鐘課前母語熱身活動。  

3、母語日當天課程各語言別(閩南語、客家語、阿美語、泰雅語、越南語)皆有
[每週一句]，教師教授此句，如有通過者，就簽名認證。 

三、定期教學  



1、教母語教學融入本土教學中，選擇母語網站當補充教材教學。  

2、一至六年級皆邀請通過基隆市支援教學認證的師資擔任教學，及本校現職教
師中高級認證（閩南語）老師教學。  

陸、 督導與評鑑   

一、於全校性的活動展現全校母語教學成果。 

二、將針對活動與教學成果之成效進行評鑑，以了解計畫之實施情形與成效，做

為日後改進相關活動執行之參考。 

柒、 獎勵 

一、對於教學成果及辦理活動成效良好之人員，簽請校長予以獎勵。 

二、針對教師參加本土語認證獎勵則依「基隆市政府獎勵所屬學校人員參加閩
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語認證作業要點」簽請校長予以獎勵。 

捌、預期成效 

一、透過母語教學能正確利用母語來進行溝通。  

二、透過母語教學能熟悉鄉土語言的特色。  

三、透過「母語日」的實施，學生能認識鄉土文化的內涵。  

玖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